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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高嘉侃

来自湖南的阿宝（化名）三十出头，

2023年在老乡的介绍下，来我省从事油漆

工作。没料到，3个多月后，因为一场突如

其来的疾病被夺走了生命。阿宝到底是因

自身原因死亡还是因过度用工而致死亡？

近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

命权纠纷案。

2023年2月，阿宝和某川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约定阿宝从事油漆工岗位工作，合

同期从2023年2月至2024年1月。合同

签订后，阿宝被公司派往舟山市岱山县的

项目工地。

2023年5月25日，阿宝因为身体不舒

服，请假在宿舍休息。5月28日，阿宝到工

地工作，后因身体不适继续请假休息。当

天，两名同事下班后前往探望，发现阿宝病

情严重，于是将他送往当地社区医院就

诊。晚上6点半左右，阿宝自觉身体非常难

受，就请同事将他送往岱山医院就诊。晚

上9点，阿宝被岱山医院诊断为肺部感染、

呼吸衰竭，后经抢救无效于6月1日凌晨死

亡。

社保部门认为，阿宝突发疾病送至医

院抢救，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时间已超过48

小时，不予认定为工伤。后死者亲属将用

人单位告上法庭，要求某川公司对阿宝的

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某川公司辩称，阿宝的工作强度不大，

即便存在加班情况也是他主动申请，不存

在其身体已经吃不消或者过于劳累等情

况。另外，阿宝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和病

毒感染所致，其在感染病毒后未及时就医

和延误治疗才致使病情恶化，与公司无关。

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法官向阿宝生

前就诊时的主治医生了解情况。经了解，

从整个病情发展分析，阿宝系因感染肺炎

链球菌导致后续发展成脓毒血症、多脏器

功能衰竭而死亡。该疾病不属于基础病，

为急性疾病，多发于冬、春季或流行性感冒

多发时间，若患者免疫力下降或细菌毒力

较强均易感染，一般开始在上呼吸道定植，

出现发热、咽痛、流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症

状，未积极治疗会发展成支气管炎或肺炎，

若不进行有效治疗，就会演变成重症肺炎，

继而出现脓毒血症、呼吸衰竭。

一审法院还查询到，2023 年 2月至

2023年5月期间，除4月6日休息外，阿宝

在104天的时间里均处于正常上班状态，

显然，某川公司对阿宝的用工行为严重违

反了劳动法相关规定。其长时间紧密、连

续、不休假的工作导致过度劳累，进而可能

产生免疫功能受损等各类身体健康问题，

是一般人应知晓的生活常识。根据法院向

阿宝主治医生了解，其系在感染肺炎链球

菌后病情持续加重而不治身亡。由于该病

在免疫力下降或细菌毒力较强的情况下均

易感染，可见其生前劳累、免疫力低下是感

染致病菌的诱因。某川公司的违法用工行

为显著增加了阿宝感染的风险，可确认某

川公司的违法用工行为与阿宝死亡之间存

在一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结合阿宝自身疾

病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认

由某川公司对阿宝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

20%的侵权赔偿责任，即39万余元，同时应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故合计金额为

40万余元。

某川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舟山中院

二审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已经生效。

法官说法：
劳动法对员工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作出

了明确规定，这不仅是劳动法对员工劳动权

益的保障，也是对员工身体健康权的保护。

用人单位负有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时长的

法定义务，而该义务不应以劳动者自愿而免

除。因此，用人单位应严格遵守劳动法等法

律相关规定，实行合法合理的工时制度，保

护劳动者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徐新怡 通讯员 薛王军

房客在入住宾馆期间不幸猝死，家属

向宾馆索赔，宾馆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近日，江山市虎山街道调委会调解了这样

一起纠纷。

毛某某是一名油漆工，夫妻离异，于

2023年12月份开始住在江山市某宾馆，每

月住房费用为750元。2024年7月的一天上

午8时许，宾馆老板到地下室时，发现毛某某

躺在地下室的长凳上，已经没有了意识，赶紧

报了警。经公安部门调查，毛某某为何去地

下室、什么时候去的地下室，宾馆里无人知

晓，也排除他杀及其它刑事案件可能。

事情发生后，毛某某亲属认为，毛某某

长期居住在宾馆，现在在宾馆死亡，宾馆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对毛某某的死亡

进行赔偿。而宾馆老板则认为，毛某某是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死亡是意外事件，

宾馆已经尽到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并无

额外看护义务，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双方

发生争执并报警，派出所随后将案件分流

至江山市虎山街道调委会。

受理案件后，调解员立即了解情况，但

双方互不让步，一方认为自己应获得更多

的赔偿，一方则紧紧咬住无责不赔偿。之

后，调解员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和案例，咨询

法官，并组织调解。调解员分析道，根据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

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

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中，毛某某在宾馆不知情的情况

下，私自前往地下室，宾馆在发现毛某某

时，第一时间报警，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

义务，对房客的死亡不具有过错，无需承担

赔偿责任。

调解员认为，毛某某的死亡属于意外，

可能是突发疾病所致，宾馆并无不当行为，

但此事不及时解决，对宾馆的声誉也会有

较大影响。一番法理相融的分析，让双方

都心服口服，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宾馆不

承担赔偿责任，但出于人道主义，给予毛某

某家属1万元慰问金。

调解员提醒：
顾客在酒店宾馆出现利益受损的情

况，酒店宾馆是否要承担责任、要承担多少

责任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在于酒店宾馆是

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因此，酒店应尽

量完善安全设施。广大市民朋友们在入住

酒店期间，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应尽可能保

留好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上班百日仅休一天，员工突发疾病去世
法院：用人单位不能以劳动者自愿加班而免责

房客私自跑到地下室后死亡，宾馆该担责吗？

近年来，山东以“高效

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

综合运用流程重塑、数据赋

能等方式，持续减材料、减

时限、减费用、减环节、增便

利，让更多办事企业群众线

下“只进一门”、线上“一网

通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新华社 王琪

便民利企

通讯员 陈苏苏
本报记者 高敏

交通事故后本来身体已经好

转，但出院后却突然死亡，鉴定认

为交通事故造成轻型损伤后远期

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那么保

险公司还要承担保险责任吗？近

日，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

2023年6月11日晚上，潘某驾

驶的小型普通客车与横过道路的

行人王某发生交通事故，交警作出

潘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王某承担

事故次要责任的认定。

王某受伤后即被送往医院救

治，住院治疗17天后好转，于6月

29 日出院。后王某于同年 10 月

28 日在养老院死亡。鉴定显示，

交通事故损伤对其死亡存在轻微

促 进 作 用 ，损 伤 参 与 度 为

10%-15%。

事发后，为赔偿事宜，原告王某

家属将被告潘某及涉事车辆投保的

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

认为，根据鉴定报告已经认定交通

事故与受害人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交强险赔付

责任。

同时，超出交强险的损害部分，

应根据具体赔偿项目考虑损伤参与

度的影响。受害人住院治疗产生的

费用完全是因为此次交通事故所

致，不应考虑事故的损伤参与度。

而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这些非直接性财产损失，则应考虑

损伤参与度，按照双方各自的原因

力按比例承担责任，酌定该因果关

系参与度为15%。

综上，法院作出判决，被告

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

内向原告方赔付医疗费等各项

损失共计 19万余元，在商业险赔

偿限额内向原告赔付上述交强险

赔付后剩余的死亡赔偿金按15%

计。再结合案涉事故中被告潘某

负事故主要责任，酌定由其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保险公

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方因

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

22 万余元。目前，此案判决已

生效。

法官说法：
所谓损伤参与度，是指在有外

伤、疾病（包括老化和体质差异）等

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体，损害了人体

健康的事件中，损伤在人身死亡、伤

残、后遗症的发生上所起作用的比

例关系。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中，即使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是受害

人自身疾病与交通事故共同所致，

交通事故在受害人损害结果中占一

定比例的参与度，也不能参照该损

伤参与度减轻或免除保险公司的交

强险责任。

如果在确定交强险责任时允许

参照损伤参与度，以此限缩受害方

的损失总额，那么法院裁判的结果

只能是减少了受害方的获赔数额，

减轻了保险公司以及交通事故致害

方的赔偿责任，这显然与交强险制

度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相悖，欠

缺正当性和合理性。

老人遇车祸住院
不料出院后离世
责任如何认定？


